
淮南师范学院文件
校资产〔2021〕5号

关于印发《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服务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服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经学校

2021年第 5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服务检查考核表

淮南师范学院

2021年 4月 28日



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服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强化校园经营活动规

范管理，营造和谐文明经营环境，更好地服务广大师生，维护

广大师生消费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办

法。

第二条 校园经营服务指在校园内为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

提供便 利服务的经营行为，包括：超市、快递、理发店、照相、教

育培训、打字复印室、通信营业厅、银行营业厅等。

第三条 校园经营服务必须坚持“服务师生，保障安全，物

美价廉”的原则。在运营机制上既要遵循市场规律，更要发挥服

务性、保障性和基础性作用。

第二章  校园经营服务管理要求

第四条 经营场所要求

1、经营场所醒目位置须公示《营业执照》等证照。

2、按照经营规模和卖场布局主动公示服务指南、服务内容、



导购标识、购物标识、安全标识等标牌。

3、售卖残损或临保期商品的，须设立专门的残损商品区域，

并明确告知消费者商品残损原因或剩余保质期，不得以任何理

由夹杂在正常商品里进行售卖。

4、经营场所地面无纸屑、杂物、尘土、通道无堆积包装纸箱；

墙壁干净，靠墙四周无垃圾杂物、玻璃明亮；货架及商品保持清

洁，无灰尘、污迹。

5、各经营户应坚持“门前三包”卫生制度，保持门前卫生

整洁，门前墙面不得有“牛皮癣”，不得将纸箱及废旧物品堆

放门前附近，不得在经营区域外随意乱立广告牌，散发、张贴宣

传广告等。

6、经营户须按学校保卫部门要求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设

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有效，并完成经营场

所消防验收工作。

7、各经营户应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毒等安全工作，不得

私拉乱接电源线，不得在承租区域内存放和使用易燃、易爆、有

毒、有害物品，不得使用煤气罐等。

第五条 经营管理要求

1、有完善的采购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的规章制度,

 商品进货渠道合法，做到货源能溯源，服务流程清晰明确。 

2、经营范围须符合出租公告和合同要求，不得变更经营范

围，严禁超范围经营，严禁出售烟、烈性酒、酒精及酒精炉、热得



快等电加热设备、蜡烛等明火照明用具。

3、各经营户为方便师生，经申请且同意在指定位置开展特

色经营服务的，须按照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

证件。

4、所有商品实行明码标价，所售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周边高

校同类型超市价格。

5、各经营户应建立进货台账制度，严禁出售“三无”产品、

假冒伪劣商品、无包装或标识的商品、过期变质食品；经营特种

商品的，须公示特种商品经营许可证。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做

到能追溯，所售出商品须提供购物小票或发票。

6、各经营户必须按报备的职工使用计划和学校规定办理职

工出入证，在校期间必须佩戴出入证，出入证必须本人使用，

不得出借，职工辞退或经营户租赁期到期后出入证必须退还学

校。

7、进入校园的送货车辆须在进校前向资产和实验室管理处、

保卫处进行备案审查；通过审查的送货车辆，进校须按指定时

间和指定路线低速行驶，不得乱鸣。

8、各经营户应在承租区域内经营，禁止在承租范围外经营，

不得占用楼梯通道。各经营户需对某些商品进行促销，并占用卖

场外围地点的，须提前向学校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同意后方可

陈列促销。

9、各经营户经营时间应服从学校作息时间，严禁在学生休



息时间进货影响学生休息。各经营户须按照学校主管部门规定的

时间营业，如遇特殊情况，营业时间可根据学校主管部门要求

适当延长或缩短。

10、各经营户须接受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学校职能部门和师

生代表，对经营范围、商品的采购贮存和售卖、服务规范等方面

的监督检查，并落实相关整改要求。

11、乙方必须依法经营，乙方与任何第三方产生的一切责任

与纠纷由乙方负责。租赁期内及乙方逾期返还期间，租赁房屋及

附属设施设备范围内的消防、防盗等工作由乙方负责，若发生消

防事故、失窃等至甲方、乙方或任何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的，一

切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服务要求

1、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相关岗位人员须经健康体检

合格后，方可上岗。

2、各经营户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加强员工的教育管理，

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主动热情，礼貌待客，微笑、文明服务，

禁止在经营场所内与服务对象发生争吵、打架斗殴等不文明现象

3、捡拾物品应及时上交主管部门作失物招领，不得私自处

理。

第七条 其他要求

1、各经营户严禁转让经营权，各经营户不得以任何形式转

租、分租、出借、转让所承租房屋，或以其他方式将房屋让与他人



使用。

2、承租期间，若经营户需对所租房屋进行小型维护、维修

（不含屋面漏水及房屋结构维修），所发生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但应确保出租门面房的安全。经营户如对房屋进行室内外装修，

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并事先征得学校书面同意

后方可施工，各经营户不得擅自改变承租房屋结构、管线、电路

不得私接水电，不得私自搭建，装修不得遮挡消防设施(妨碍消

防维修维护的装修必须无条件拆除)。

3、各经营户应根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缴纳房屋租金、水电费

和物业管理等费用，所用水电费按照学校水电收缴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监督检查与处罚

第八条 监督检查分不定期检查和定期检查，不定期检查由

学校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决定，也包括师生监督和地方职能部门

检查；定期检查为学校职能部门检查，每半年1次。

第九条 学校职能部门检查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

会同校团委、学生处、后勤保障与基本建设处和保卫处等部门共

同参与。师生监督包括师生举报、投诉等。地方职能部门检查包括

工商、食药等部门检查。

第十条 学校职能部门检查均填写《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

服务检查考核表》（见附件），对照检查考核内容逐项量化打分

得出检查考核得分。考核满分 100分，其中：90 分（含）以上



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70 分以

下为不合格。

第十一条 对于检查中发现出售或使用“三无”产品、假冒

伪劣商 品和过期变质食品等违反《合同》约定情形，依据《合同》

约定依次扣罚履约保证金，直至终止合同，强制退出。

第十二条 对于检查中发现存在其他不规范情形，依据问题

性质和轻重程度，采取口头责令整改、下发《限期整改通知单》和

《停业整顿通知单》等方式要求立即整改，问题严重者终止合同

强制退出。

第十三条 检查考核得分不合格的，下发《限期整改通知单》；

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下发《停业整顿通知单》；连续三次考

核不合格的，终止合同，强制退出。

第十四条 每年度根据考核结果，按各服务类别分别选择若

干经营户进行表彰。具体表彰名额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研

究确定，报学校审批。

1、表彰基本条件

①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规范管理，依法经营，诚实守

信。

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礼貌待客，文明服务，师生满意

度较高。

③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价格公平合理，不哄抬价格，

无欺诈行为。



④年度内未发生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火灾等责任事故，未

产生其他重大不良影响。

⑤半年度考核均为良好以上。

2.表彰形式

召开表彰会议，对受表彰的经营户，颁发“淮南师范学院

校园经营服务年度先进店”牌匾。

第四章 经营户的退出

第十五条 正常退出。合同到期，根据合同约定，合同双方

结清相关费用，办理移交手续后，经营户自行退出，合同终止。

第十六条 强制退出。对经营户在经营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学校有权随时终止经营服务合同，对经营户实行强制退出。

1、未经学校同意，随意变更经营服务范围，超经营范围经

营的。

2、转让经营权，进行转让、转包和转租的。

3、出售或使用“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和过期变质食品

售卖加工食品，被查处达 3 次的。

4、与服务对象发生冲突经认定负主要责任，致服务对象轻

伤及以上的。

5、发生食物中毒的，或因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等引发

群体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6、发生火灾或其他安全责任事故造成 5000元及以上损失的

或发生人员伤亡的。



7、违反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定，给学校造成重大不良

影响的。

8、学期中途无故停业造成影响的。

9、年度内被地方相关部门处罚达 3次的。

10、连续三个次检查考核不合格。

11、经营过程中因违法受到司法部门处理的。

12、学校认为应该强制退出的其他情形。

凡被强制退出的经营户，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和法律责任，并在接到退出通知两周内退出，学校不予退还该

经营户的履约保证金。被强制退出的经营户今后不得参与学校经

营服务项目的竞标。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淮南师范学院校园经营服务检查考核表

被检查经营户：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类 别 检 查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分

学校日常

检查（80
分）

一、经营管理

（28 分）

1.未经学校同意，超经营服务范围经营
强制退出

2.转让经营权，进行转让、转包和转租

3.超经营区域经营 7

4.私自改变房屋结构及私自搭建 7

5.未办理相关经营证照，或相关经营证照未悬挂上
墙

7

6.违反作息时间进货影响学生休息 7

二、服务态度

（10 分）
1.服务态度不好 4

2.与服务对象发生冲突 6

三、质量及价格

（12 分）

1.进货未索“三证”，无进货台账 6

2.商品和服务价格未实行明码标价，高于周边高校
同类型超市价格

6

3.出售或使用“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和过期变
质食品

一票否决，扣满

该大项 12 分

四、安全方面

（20 分）

1.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损失 5000 元以下 5

2.从业人员未办理健康证 5

3.私拉乱接电源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5

4.未按规定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5

五．环境卫生

（10 分）

1.门前不整洁，有垃圾物品堆放，墙面有“牛 皮癣” 5

2.室内物品摆放凌乱，垃圾和杂物乱堆乱放，过道
不畅通。

5

师生日常监督（8 分） 师生举报和投诉，经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4 分 8

地方职能部门检查（12 分） 要求整改的，每项扣 4 分 12

合 计 100

被检查经营户负责人签字：

检查人员签字：



淮南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1年 4月 28日印发


